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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21-017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

于2021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

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监事有王同明、赵长利、徐锴。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关于终止财务公司股权委托管理的议案 

根据监管要求，为落实整改措施，拟由国家电投资本控股与

国家电投集团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国家

电投资本控股对国家电投集团持有国家电投财务公司 42.5%股权

的委托管理，因此公司不再将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纳入并表管理。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股权委托管理终止后，公司享有国家电投

财务公司的权益不受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归母净

资产和每股收益。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及下属单位

（不含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业务往来不再是公司的关联交易，

预计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将显著下降，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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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独立性。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

另行通知。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取消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提案的议案 

由于原《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存在超额分配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拟撤销该提案，不再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调整后的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提出《调整

后的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为：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 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270,877,595.66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118,927,179.36 元。根据东方能源当前实际情况，母公司可供



3 
 

分配利润主要来源于各子公司分红。现提议公司待所属子公司资

本 控 股 在 2021 年 上 半 年 将 分 配 给 东 方 能 源 的 利 润

272,279,938.27 元现金到位后， 2021 年半年度再行审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计分红金额为 323,005,111.20 元，即每

10股现金分红 0.60元(含税)。 

该议案将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 2021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月 25日 

 

 

 


